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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食安委办〔2018〕35号
关于开展苏州市2019年元旦春节食品安全
风险监测工作的通知
各市、区食安办、市场监管局（食品药品监管局），各相关承检机构：
2019年元旦、春节即将来临。为及时发现食品安全潜在风险，关注民生需求，坚持问题导向，有效防范系统性和区域性食品安全事故，切实保障节日期间人民群众食品安全，经研究，决定开展2019年元旦春节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监测目的
及时发现食品污染物、食品添加剂、非食用物质的潜在风险，为开展风险研判、日常监管、核查处置、引导消费提供科学依据和重要线索。与监督抽检数据汇总后开展综合分析，全面评价全市食品安全整体状况。
二、监测范围
监测区域覆盖苏州市城区，涵盖食品生产经营多种业态，如超市、农贸市场、饭店、卤菜店等。原则上，每个被抽样单位随机采集不超过2个批次的样品。
三、监测品种和项目
针对节前时令消费需求量、社会关注热点和既往抽检监测中风险较高的品种和项目，基于风险评估、风险管理的需要，制定风险监测品种及项目。本次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品种包括食用农产品中蔬菜，水产品，畜产品，粮食加工品，方便食品，速冻食品，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水果制品，糖果和巧克力，食糖，肉制品，糕点，蜂蜜等共计13个大类，共计714批次。监测项目根据品种不同设置了食品污染物、农兽药残留、禁用农兽药、食品添加剂、微生物、非食用物质等，具体抽检计划详见附件1。
四、组织实施
（一）职责分工
市食安办、市食药监局负责组织制定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方案、组织开展质量控制和协调问题食品核查处置工作。承检机构承担抽样检验，数据上报，检测报告，问题产品信息报送和综合分析工作。市食安办、市食药监局将组织食品安全专家库成员、承检机构和相关县（区）食安办开展评估分析，形成分析报告。各县（区）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负责协调辖内食品安全抽样工作，协助配合承检机构抽样人员进入相关场所采集样品，开展问题食品的调查核实处置和上报工作。
（二）工作要求
1.制定方案。各承检机构应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食品安全抽检实施细则（2018版）》（以下简称《实施细则》）和我局《食品安全抽检监测承检机构工作规定》《苏州市食品抽检监测工作承检机构月度考核方案》等相关规定执行监测工作，研究检验标准，细化采样方案，于2018年12月25日前上报工作方案，2019年1月25日前完成全部抽检工作上报结果。各承检机构应严格执行方案，如不能按照要求开展监测的，应及时说明理由，明确完成时间，如遇突发情况应随时报告。 
2.抽样要求。抽样过程中，监测品种可参照《实施细则》的要求进行抽样。风险监测不受抽样数量、抽样地点、被抽样单位是否具备合法资质等限制。每批次采集样品必须利用移动摄像设备进行全程录像，并在提交采样单时提供相关照片8张。承担同一类别产品监测任务的二家机构应加强沟通，避免品牌和商铺的重复抽样。在规定监测范围采集不到指定样品的，先行报市局同意后，可在不影响代表性的前提下补充采集相应样品。
3.研究标准。本次风险监测依次优先选择国家标准、国际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进行监测，若无标准检验方法，可采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之外的检测方法进行检测，分析查找食品安全存在的隐患。采用非食品安全标准检验方法，应当遵循技术手段先进的原则，并取得市局同意。对于判定标准有国内和国际等多个标准的，可按照多个标准分别进行判定，并在研判报告中分别加以比较说明，同一品种的不同承检机构，应在检测前沟通并统一判定标准；对于尚无判定标准依据的，应提供实测数据，并同时提供参考值；可引用相应权威文献的数据进行分析研判。
4.其他要求。各承检机构应根据任务合理安排进度，严格按照要求时间完成任务。未经市局同意，承检机构不得分包或者转包检验任务。承检机构对出具的检验报告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数据分析汇总牵头单位需完成该类产品多个承检机构数据汇总，填写抽样检验合格食品和不合格食品信息汇总表（附件2），完成分析汇总小结。
对于监测发现的问题食品必须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复核确认，确保样品信息的真实性和检验结果准确性，市局将组织开展监测工作月度考核。一经发现存在严重问题的，市局将进行通报，并暂停其承担的相应监测任务。
五、监测结果报送
各承检机构按进度要求完成抽样后，及时反馈现场采样单、采样录像和采样照片；完成检验确认数据后，及时出具检验报告（合格报告一式一份，不合格报告一式五份），送至市局食品安全综合协调处，并通过“苏州市食品安全检测联盟数据共享平台”（http://58.210.114.118:9001/tms-web/login）上传数据。
各承检机构发现问题样品后，应积极协助市局做好信息通报工作。问题样品材料包括抽样单、采样照片、检验报告、风险隐患告知书（附件3）。承检机构将材料同时寄送市局综合处（不合格报告2份）和生产经营企业所在地的县（区）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不合格报告3份）。一旦发现被检样品可能对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危害的，应在发现问题并确认结果无误后24小时内填写《食品安全抽样检验限时报告情况表》（附件4），第一时间将问题和材料报告市局。
六、问题样品处置
各县（区）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收到问题产品相关信息后，应及时开展后续核查处置工作，30日内书面上报阶段性核查结果，处置全部完成后提交处置结果。对问题样品中含有非食用物质或其他可能存在较高风险的，核查处置工作应在24小时之内启动。
七、工作纪律
参与监测工作的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承检机构应严格按要求进行抽样、检验结果和核查处置情况的上报，不得随意更改抽样地点和样品信息，不得瞒报、谎报、漏报检测数据，确保监测结果的真实、客观和准确。
参与监测工作的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发布有关监测的信息，不得在开展抽样工作前事先通知被监测单位和接受被监测单位的馈赠，不得利用监测结果开展有偿活动、牟取不正当利益。
联系人：王若涵，张一青；联系电话：65223267，65223992电子邮箱：szsawbgs@163.com, 857883308@qq.com。
附件：1. 2019年节前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工工作任务分配表     
      2.食品监测结果信息汇总表
      3.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告知书

      4.食品安全抽样检验限时报告情况表

      5.食品安全抽检承检机构联系人

苏州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苏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年12月24日
（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附件2：
食品监测结果信息汇总表（合格）
填报机构：                                   填报人：                                  填报时间：
	序号
	报告编号
	食品细类（四级）
	产品名称
	标称生产企业名称
	标称生产企业地址
	规格型号
	商标
	生产/加工/购进日期
	抽样单编号
	被抽检单位名称
	受检环节
	被抽样单位地点（详细地址）
	许可证编号
	区域（被检企业所在区域）
	抽样检测机构
	检验总结论
	检验项目
	检验报告签发时间
	费用

	1
	　
	　
	　
	　
	　
	　
	　
	　
	　
	　
	　
	　
	　
	　
	　
	　
	　
	　
	　

	2
	　
	　
	　
	　
	　
	　
	　
	　
	　
	　
	　
	　
	　
	　
	　
	　
	　
	　
	　

	　
	　
	　
	　
	　
	　
	　
	　
	　
	　
	　
	　
	　
	　
	　
	　
	　
	　
	　
	　


食品监测结果信息汇总表（不合格）
	序号
	报告编号
	食品细类（四级）
	产品名称
	标称生产企业名称
	标称生产企业地址
	规格型号
	商标
	生产/加工/购进日期
	抽样单编号
	被抽检单位名称
	受检环节
	被抽样单位地点（详细地址）
	许可证编号
	区域（被检企业所在区域）
	抽样检测机构
	检验项目
	不合格项目1
	检验结果
	标准值
	单位
	检验
报告
签发
时间
	费用

	1
	　
	　
	　
	　
	　
	　
	　
	　
	　
	　
	　
	　
	　
	　
	　
	　
	　
	　
	　
	　
	　
	　

	2
	　
	　
	　
	　
	　
	　
	　
	　
	　
	　
	　
	　
	　
	　
	　
	　
	　
	　
	　
	　
	　
	　

	　
	　
	　
	　
	　
	　
	　
	　
	　
	　
	　
	　
	　
	　
	　
	　
	　
	　
	　
	　
	　
	　
	　


说明1. 表格均以EXCEL表形式填写；2.合格与不合格表格分开为两个sheet；3.有多个不合格项的在中间加列。
附件3:       
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告知书
              （抽样单号）
                  ：
      按照苏州市食品药品监管局2019年节前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工作有关要求，于     年     月    日对你单位（□生产□经销□自制□采购）的                                  （产品名称、商标、规格型号、生产日期、质量等级）进行了食品安全抽样检验，检验结果发现异常。
    你单位接到本告知书后，应当立即采取封存库存问题食品，暂停生产、销售和使用问题食品，召回问题食品等措施控制食品安全风险，排查问题发生的原因并进行整改，及时向所在地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报告相关处理情况。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4:
食品安全抽样检验限时报告情况表
（编号）
                    局：
我单位近期执行苏州市食品药品监管局《2018年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工作》发现，下表所提及样品检出存在严重健康风险问题。按照该计划有关要求，现将有关情况报告你局。请按照总局《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工作规范》等有关规定调查核实和处理。
	序
号
	样品
编号
	产品
名称
	生产
日期
	规格
型号
	商标
	生产企业名称
	生产单位详细地址
	采样区域
（企业/市场/餐饮）
	采样地点
	检测项目
	方法标准
	检测值
	标准值（或参考值）
	判定依据
	结果说明

	
	
	
	
	
	
	
	
	
	
	
	
	
	
	
	

	
	
	
	
	
	
	
	
	
	
	
	
	
	
	
	


检验机构联系人：               联系电话：
（检验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5:                           
食品安全抽检承检机构联系人
	序号
	机构名称
	地址
	联系人
	联系方式

	
	
	
	
	

	1
	苏州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验检测中心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吴中大道1368号B楼
	张璟舒
	13862508211

	2
	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吴中大道1368号检测大楼
	褚晨艳
	15295651363

	3
	张家港市检验检测中心
	张家港市国泰中路99号
	张咏
	13862231086

	4
	江苏省理化测试中心
	1、岗子村实验室（管理运营和环境分析实验室）南京市龙蟠路189号
2、仙林实验室（食品检验实验室）南京市栖霞区纬地路9号江苏生命科技创新园F7研发楼
	张永兵
张礽
	13809045587
13914768893

	5
	南京工业大学
	南京市浦口区浦珠南路30号
	陈斌
	13913312425

	6
	普研（上海）标准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芙蓉花路500弄15号楼
	宋文磊
	17705196556

	7
	苏州市食品检验检测中心
	苏州市吴中区吴中大道1336号E楼
	曹叶中
	13771683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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